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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觅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杭

州觅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觅睿科技”）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市的保荐

机构，对觅睿科技履行持续督导义务，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14号——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觅睿科技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主要交易内

容 

预计 2026 年

发生金额 

2025 年与关

联方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加工费及水

电费 
24,000,000.00 20,008,737.42 

随着业务的发展需

要，交易量预计增加 

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委 托 关 联

方 销 售 产

品、商品 

      

接受关联

方委托代

为销售其

产品、商

品 

      

其他       

合计 - 24,000,000.00 20,008,737.42 -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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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杭州华宇智迅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楚天路 91 号 1 号楼 2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郁华炜 

注册资本：柒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5 年 06 月 04 日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家用电器研发；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数字视频

监控系统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器

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网络设备制造；网络设备销售；安防设备制造；安

防设备销售；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

备销售；显示器件制造；显示器件销售；智能家庭网关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

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

售；塑料制品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金属切削加工服务；家用电器制造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交易内容：2026 年预计加工费及水电费 2,400 万元。 

关联关系：杭州华宇智迅科技有限公司系郁华炜与其父郁焕根控制的公

司，因郁华炜系公司前员工且通过持有睿觅投资 0.52%的财产份额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该公司报告期内与公司存在交易，出于谨慎性考虑，将该公司比照关

联方披露。 

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审议情况 

1、决策与审议程序 

2026 年 3 月 3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一次会

议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

交易的议案》。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预计关联交易额度为 2,400 万元，未

超过 3,000 万元，因此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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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四）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公平、合理、

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参考市场价确定，定价公允合理，由交易各方协商确

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

交易受到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定价公允性 

公司关联交易均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进行，遵循市场定价原则，具有必要

性、合理性和公允性，不存在影响公司的经营独立性，不存在构成对控股股东及

其控制的企业的依赖，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公司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对公

司利益输送、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在预计金额范围内，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签署相关协议。定价依据为参

考市场价并与合同签署方协商确定。 

（六）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华宇智迅的关联采购主要系委托其进行智能网络摄像机的加工生

产，公司具有严格的外协厂商选择标准，通常综合考虑外协厂商的技术水平、

产品品质、响应速度、供货时效、成本优势、环境保护等因素，根据外协厂商

的不同优势，有针对性的选择合作外协厂商。报告期内，公司与华宇智迅关联

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或关联方侵占公司利益等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预计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化定价原

则、合理定价，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依据公司章程履行了相应审议程序。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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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屋租赁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发展需求，结合实际情况，公司向杭州华宇健身器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健身”）租赁其位于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临）楚天路

91 号的厂房用于生产经营、办公及仓储，并接受其提供的物业服务。 

本次交易年度金额（含租金和物业费）预计不超过 350 万元（含税），最终

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2、决策与审议程序 

2026 年 3 月 3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一次会

议和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预计关联交易额度为 350 万元，未超过 3,000

万元，因此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3、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杭州华宇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临）楚天路 91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3 年 4 月 22 日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郁焕根 

实际控制人：郁焕根、郁华炜 

注册资本：10,800,000 元 

实缴资本：10,800,000 元 

主营业务：制造、加工：健身器材、体育用品、垃圾桶、环卫设施、五金机

械配件；服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凭有效服务许可证经营），物

业管理；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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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华宇健身系郁华炜与其父郁焕根控制的公司，因郁华炜系公司前

员工且通过持有睿觅投资 0.52%的财产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该公司报告期内

与公司存在交易，出于谨慎性考虑，将该公司比照关联方披露。 

财务状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3,349.52 万元，净资产 727.33 万元，营

业收入 424.22 万元，净利润 42.2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履约能力分析：华宇健身为交易标的合法权利人，具备按期交付房屋的履约

能力，可保障租赁事宜顺利执行。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房屋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临）楚天路 91 号 

交易标的为股权以外的非现金资产的披露 

公司承租资产为关联方自有房产。 

2、关联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标的房屋存在银行抵押登记情形，不存在质押及其

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

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出租方为标的房屋合法所有权人，具备合法出租

资质，已就抵押情况充分告知，租赁关系设立及履行不会因抵押事项受到不利影

响，房屋及附属设施符合安全使用标准，可满足承租方约定租赁用途。 

交易标的存在银行抵押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抵押人(出租方)：杭州华宇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马湖支行 

抵押登记日期：2023 年 10 月 31 日 

最高债权额：8,549 万元 

抵押贷款期限：2023 年 10 月 20 日至 2031 年 12 月 31 日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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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公平、合理、

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参考市场价确定，定价公允合理，由交易各方协商确

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

交易受到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关联交易均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进行，遵循市场定价原则，具有必要

性、合理性和公允性，不存在影响公司的经营独立性，不存在构成对控股股东及

其控制的企业的依赖，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公司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对公

司利益输送、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与上述关联方签订租赁相关协议，涉及房屋位置、面积、

租赁期限、租金等内容，具体协议条款以实际签订为准。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向杭州华宇健身器材有限公司租赁其位于杭州市滨江

区西兴街道（临）楚天路 91 号用于生产经营、办公及仓储，公司租赁的房产租

金参考市场价确定，定价公允。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预计关联租赁交易事项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合理定价，不存在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预计关联交易事项依据公司章程履行了相应审议程序。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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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觅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姚焕军            洪  丹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